
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依

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九届一次董事会审议的《关

于“三项制度”改革实施劳动关系调整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本次计提辞退福利事项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，符合优化

资源配置、激发企业活力的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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